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集团”）发行股份吸收合并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环保”）(以下简称“本次合并”)；向锡洲国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锡洲国际”）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无锡友联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5%股份，向锡联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锡联国际”）支付现金购买其

持有的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 25%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同时公司向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华光

股份 2016 年员工持股计划”）、无锡国联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联金融”）两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募集

配套资金”，与本次合并、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合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重组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不属

于《重组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

的利益。本次合并完成后，公司为存续方，将承继及承接国联环保的全部资产、

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国联环保将注销法人资格，国

联环保持有的公司股份也相应注销，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促进产业整合，吸纳优

质资源，增强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协同效应，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同时，也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行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准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同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及事项，并将本次交易方案及与本

次交易有关的其他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注意回避表决。 

 

二、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无锡国联环保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方案概

要》、《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

条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吸收合并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吸收合并无锡国联环

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吸收合并协议的

议案》、《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资产

收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无锡国联

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

四条及其适用意见的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相关非公开发行股份条件的议案》、《关于聘请本次交易相关

中介机构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现就上述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上述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经过我们

会前认可。 

2、决议表决程序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无锡华

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

度》等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 

3、交易的公平性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最终价格尚未确定，公司将在审计、评估完成后

再次召开董事会时确定交易对价的具体金额。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该项关

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加强公司资金的集

中管理和专业化管理，控制资金风险，优化资金配置，节约资金成本，提高资金

运用效率，并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为公司带来增量收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

求。上述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本次交易相关评估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胜任能力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评估”)对公司资产进行

了整体评估。经核查，中天评估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的选聘程

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国联集团、国联环保及其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或可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关于评估机构选聘程序的合规性 

公司经与相关各方沟通并在共同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同意由公司聘请中天评

估作为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的评估机构，相关选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事项中所选聘

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和胜任能力，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有效。 

 

四、关于华光股份 2016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实施的华光股份 2016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经公司独立董事审查： 

1、未发现公司存在《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2、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符合《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

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3、公司不存在向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

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4、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和

风险共担机制，使员工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更紧密地结合，提高员工凝聚力和公

司竞争力，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赵长遂（签字）             

 

傅  涛（签字）             

 

蔡  建（签字）             

 

 

 

二〇一六年    月    日 

 

 

 

 

 

 

 

 

 

 



 


